附件2

取消市局初审事项

1.药品生产许可证核发（含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审批）

2.药品生产许可证企业名称变更

3.药品生产许可证生产范围、生产地址事项变更

4.药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规范（GMP）认证

5.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许可事项变更

6.药品委托生产审批

7.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生产企业审批

8.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生产许可

9.经营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审批

10.生产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审批

11.医疗机构制剂再注册

12.药品批发企业经营蛋白同化制剂、肽类激素审批（委托市局审批）

13.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区域性批发企业经营审批（委托市局审批）

14.专门从事第二类精神药品批发业务的企业许可（委托市局审批）

15.医疗单位放射性药品使用许可证核发（委托市局审批）

